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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有时尽》

内容概要

身为明星经纪人的陆路去戛纳陪同一线明星孟澜参加电影节，没想到孟澜中途消失，后被发现在酒店
自杀。幸亏发现及时没有造成无可挽回的后果。后来陆路才知道，孟澜此举是为了逼绯闻男友沈世尧
就范。岂料自己后来安排的一场好戏，反而无意中为他人作了嫁衣。而由此开始了陆路与沈世尧的纠
缠⋯⋯
沈世尧对陆路步步紧逼，陆路却只能不断后退。只因她年少爱过的那个男孩，陆亦航，曾经将她的一
片真心践踏得一无是处，并间接害死了她的父亲。前仇旧恨，越是想忘，越是难忘。
因着对感情的怀疑，她不敢放开自己的心去接受沈世尧，却还是在相处中被他的温柔守护打动。
然而就在他们感情日渐升温时，沈世尧却发现了陆路与陆亦航的过往。被欺骗的心感到强大的愤怒，
他对陆路做出了令自己后悔的不可挽回的伤害。甚至陆路被逼嫁给他，都没有真正从心底接纳他。
婚后两人如刺猬般相处，在经过重重磨难后，心也在不知不觉中靠近。然而相爱最浓时，却也是不得
不分开之际。
日升月落，沧海桑田，这份感情能否相守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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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有时尽》

作者简介

那夏，爱格签约作者。纠结的AB型处女座，笨拙而用力地生活。
已出版《末世岛屿》《谁的青春不腐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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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有时尽》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最怕好时光
第二章 黑夜从黎明开始
第三章 月光成沙漠
第四章 心上的匕首
第五章 命运还是噩运
第六章 我等你
第七章 山中一日，世上多少年
第八章 捂不热的石头
第九章 心之全蚀
第十章 地尽头
第十一章 最卑微的心愿
第十二章 情不知所起
第十三章 留不住的永恒
第十四章 月亮说
第十五章 I DO
【陆亦航番外】诛心砂
【Cindy番外】每一滴酒都回不到最初的葡萄
【费南雪番外】我想你是四月下的雪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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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有时尽》

精彩短评

1、看连载还不错
2、各方面都不错，只是少了那么一点点东西。
3、女一非常别扭。
4、反正我是很喜欢   而且那夏写的也很棒
5、在爱格读的第一篇长篇。很喜欢沈世尧
6、狗血一锅炖
7、男主很深情，读得爱格第一本长篇，不错
8、一直很喜欢爱格里的小说，纯纯的虽然有时候觉得不真实，但还是很喜欢那种营造的错觉，很享
受
9、男主很深情
10、爱格文的特点⋯开头都不错⋯看完连载还想看！但是，买了书就去后悔去吧！！！内容几乎没什
么！唯独文笔还不错。这个文呢，后半部分有些牵强，真的不喜欢。
11、非常好
12、超级好看爱男主爱那夏
13、大爱
14、爱情从未有过
15、按我的理解这种水平充其量称之为“作者”，“作家”就免了吧。毛都没长全就高喊着自己已经
老了，心脏在哪边都没弄清就号称那里血淋淋的全是破洞，这大概是某个年龄段偏爱的语境，作为一
名大龄过气文青我不想对此多加评论。
16、喜欢
17、读得纸质版
18、这是我读过的除过《谁的青春不腐朽》外最虐心的一本书。其实我不介意情节虐心，在我眼里，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最美丽的暖心就是虐心过后，我们都愿意放下过去，重新开始。多庆幸，茫茫人海
，我们终究没有错过彼此。
19、越是想忘，越是难忘，那那的每本书都写的很好
20、还行 没什么大起大落 该死的都死了
21、好评不解释
22、文笔很美。大爱！逻辑好！感动！真爱！
23、先在网上看的，后来因为想看后面的而买了书，可是前后质量差太多了呀，作者前面明显只是为
吸引读者购买后面的而用心写了，而后面感觉真是烂尾了。。。。
24、相比较长篇，还是偏爱那那的短篇。“记忆如风，助岁月燃尽，是谁都无可奈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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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有时尽》

精彩书评

1、三天的时间，NN的新书终于从千里之外的长沙飞到我手里，书封的质感与色调如想象中般淡雅温
柔。从偶然拿到那本《末世岛屿》到现在，三年光阴就这样过去，如同我一直相信的那样，读者与书
及作者之间，应是需要机缘和际遇的，所以如今想来我仍然很庆幸能够邂逅NN和她笔下的国度。如
果要我在NN的三本书里挑出最爱，还真是难以做到，因为每部小说其实都反映了当时写作者的想法
及状态，无谓孰优孰劣。但若非要我选，《末世》和《沧海》基本可以并列第一，后者在某种程度上
像是前者的延续，决绝勇敢却被命运捉弄的姑娘，最终找到了可以栖息的岛屿。好了，言归正传，其
实当初甫一看到新长篇的名字时我就在想，这姑娘想必很赞同天后那句被引用过无数回的“相聚离开/
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毕竟从“末世”到“腐朽”再到“有时尽”，她好像总是在强调着
这件事情，万事万物都有终结。所以我猜，这大概又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不料NN给了我一个颇为喜
庆而盛大的开场，夏夜的戛纳，衣香鬓影觥筹交错的宴会，镁光灯和绯闻⋯⋯讲老实话，除了推理或
者科幻小说，自己已经很少读非现实派的小说（尤其是言情）——因为觉得不切实际，也不是小女孩
儿了，不好总是做梦吧。所以读完两章之后，我禁不住想，娱乐圈，豪门恩怨，两个高富帅⋯⋯要抱
着怎样的心境读完这个故事？但我即刻决定放弃这种无谓的纠结，毕竟一本好书最重要的价值，在于
它能吸引你并让你有所感悟，而非其他虚名。所幸我们的主角陆路姑娘并不是个莫名其妙被王子爱上
的平凡妹，而是个聪慧，漂亮，勇敢而清冷的灰姑娘。是的，灰姑娘，别忘了Cinderella在落魄前可是
个才貌双全的贵族女儿。只因我实在不太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无缘无故的“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所
以在沈先生开始坠入情网的这段过程中，我始终默默注视着他迈进作者设下的种种陷阱，欣慰的思考
了一下，逻辑很对，若我是男主也会被这个与众不同的姑娘吸引。你们看，我真是个冷血的读者，竟
然如此不解风情。不过在读到那句“过去不堪回首，如今不堪相对”以及银河和沙漠的转换后，我开
始有些动容，这比喻用的太贴切传神。人最怕自囿于回忆的黑洞里不可出，逝去的如何重来，活在当
下的人却要承受“曾经”这温柔一刀所带来的后遗症。求不得的往往更放不下，越是痛楚越难忘，毕
竟痛不刻骨，如何铭心。习惯和曾经是个挺可怕的东西，虽说再怀念也不过徒增感伤，但说来简单的
洒脱二字，真正做到的人却不多。所以当陆路被费南雪恶言相向且毫不留情的奉以巴掌后，我看着她
怀念父亲欲哭无泪的样子，觉得真是心疼极了。从来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要怎样在一夕之间接
受背叛和死亡，她用了六年的时间也未能逃出生命铺天盖地笼罩下来的巨大阴影。我知生活中有许多
不堪和龃龉需要应对，但如若在这些不堪面前真正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该有多无助。还好，还好，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沈先生当真身披霞光脚踏祥云把陆路从尴尬的困境中解救了出来，在那一刻我有
点感谢这个不算特别的情节，俗套也罢万能也罢，大抵每个女孩子都至少有那么一刻希望得到庇护，
谁也不愿意怀揣一腔孤勇撞得头破血流还得自己包扎伤口。于陆姑娘而言，沈世尧就是那根救命稻草
，只是她自己起初并不知晓。感情这种东西有时好像慢性毒药，在不知不觉间渗透蔓延，等到陆路惊
觉自己最近的生活是六年来未有过的祥和宁静时，毒已深入肺腑。整本书我最为中意的地方，似乎是
陆路在采尔马特的那个梦境，陆路对于陆亦航的不断追问只答了句“山中一日，世上多少年？”，我
承认自己向来偏爱悲剧和带些模糊玄奥意味的东西，因而格外被这个情节打动。前尘旧事都湮没在紫
薇花冢里，过往十数年如同白驹过隙，纵存雪泥鸿爪，终是南柯一梦。我想陆路在那时就已经决定放
弃过去，并开始跟随沈世尧走出回忆了吧。人生中究竟有哪些瞬间，让我们决定放弃一个人或是一件
事？文章后半部分制造的矛盾和冲突，实在是取经路上凭空多出的第八十一难，看得我揪心又别扭。
小说里的EX堪称添乱之王，误会则永远是感情的绊脚石，不过沈先生的表现倒一直很让我满意，哪怕
心存误会也坚定的守护着感情和他心中对的人，毕竟生活中有太多人败给了时间和现实，早早放开了
牵住对方的手。关于完美的沈先生，应该毋庸赘述，他对陆路有多细心体贴我这个高度近视都看得分
明。倒是文中两次提到沈世尧望陆路的眼神时用了“密密匝匝的温柔”和“细细密密的情意”来形容
，让人不得不感受到其中的万千心绪——果真是小言男主！我对陆亦航同清珂这一对（或许可说成一
对？）自始至终颇有好感，甚至一度猜测也许陆亦航能逐渐懂得清珂的好，为自己寻得个归处，谁知
作者把他们的好运气都分给了沈陆二人，只写了个不死不休的结局。后来想了想，人生种种可能，总
会有惨烈的那一个，清珂和陆亦航都选择了以死作结。人在最绝望的时候，也许是会轻生，虽然我一
直觉得生命再苛刻，我也不会想要放弃它。活着的，起码有可能。至于丁丁，她最现实的结局亦是我
感触最深的。年少时大多相信爱情可以解决一切艰难险阻，既然爱着彼此，为什么不能在一起？而渐
渐长大就会懂得，光有爱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很多很多别的条件。焰火燃烧殆尽，留下的只有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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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有时尽》

灰烬。这千般风景都看透，也有人陪她看最后的细水长流。所以尽管沧海浩淼，尘世茫茫，若终有一
日遇见桑田，便从水中爬上岸吧。——水烨 2013.11.27下面是不正经的二三感想：1.NN签名潇洒一如
既往~2.陆姑娘你是怎么一口把EX半个手掌都咬出血的？太下的去嘴了！3.为啥女主都是瘦的伶仃啊我
不是想当主角但也想变瘦TOT4.沈先生居然听得懂“免跪”梗不愧为商业奇才！5.沈世尧你个败家孩子
居然一受刺激就直接把求婚戒指扔到垃圾桶了虽然后面看到不是钻戒时我松了一口气但那也是钱啊你
个大土豪！
2、不得不说，喜欢这本书更多的是因沈先生，他大概是我最爱的那一种男子了---霸道却有些孩子气
。不过看了一段时间连载却又为他心疼，真真是“奈何情深”。不过好在陆小姐“情深不复”。蝴蝶
飞过沧海，沧海有时尽好在对面有在守护的桑田。
3、那夏的这本沧海有时尽是我看过的所有言情小说中比较独树一帜的一本，没有令人感到大起大落
悲伤和喜悦，全文那么的平静，却让人在回味时有着淡淡的忧伤，让人在这喧闹的城市中寻找到那一
丝的平静。我花了一天看完这本书，没有原先想的那么感人，但书中所描写的感情那么真实，仿佛触
动了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4、有生之年相爱的两个人能遇到是最快乐的一件事。然尔遇到却不能享受是最最苦的。和背叛的人
狭路相逢，曾经遇见陆毅航这样的人渣，是陆路的痛苦。然而总是在满天沙漠中也能找到水来滋润干
裂的唇，何况是满天星光中还找不到能照亮自己的星星么在米璐璐最困难的时候，她遇见了她的沈先
生。玩世不恭，霸道执着又深情。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份好运，清可就是    
5、听我徐徐来            纪：把第一次写书评这样值得纪念的事，送给我最为怜惜最为心爱的NN，送给
我的沧海。提笔写下第一个字符时，已是夜半时分。在台灯晕黄的光圈下，轻轻婆娑着沧海的封面。
心里五味陈杂，说不清，道不明。无奈口比手拙，口比心愚，写不出自己想要的文字，表达不了我完
整的情感。沧海有时尽。第一次在爱格上连载时就被吸引住了。无意揣测NN落笔续上这几个字时心
中所想，我自发地将其诠释为：沧海有涯，桑田长存，那边是最深情的等待。些许只是我的猜测，《
青春》留下的篇章一直是我心中的伤，我多么害怕沧海的终章不是我心心念念所期待的。所幸，未曾
失望。以为可以生死相随的人也许半路会迷失，以为可以一生不变的誓言也许最先会沉落。以为自己
放不下的东西其实并不重，重的只是我们太在意的心。陆路，勇敢而美丽，这样美好的女孩子。她与
陆亦航的过往，我全当看不见。在这颗心里，她只属于沈公子。看她一步步走向沈世尧，我又喜又痛
。我害怕这是他的阴谋，让她向他靠近，再决然离去。最初，她就像是只刺猬，自尊自爱，害怕受伤
害，对沈世尧步步设防，却又在他的深情攻势下一步步沦陷。终于，她收获了属于她的爱情。我猜，
当初的当初，陆路怎么也想不到吧，给予她希望，给予她深情，给予她一片星光的人会是沈公子。年
少的女子，多少是深爱着沈世尧的。他霸道，他冷然，他温柔，他神秘⋯⋯他就是幻想中的世界级完
美情人，符合所有人藏在内心深处的那个梦。我多次在思考，这样的男子，宛如天神，怎样会有一见
钟情的时候？却又不禁慨然，他也只是个平凡人，他也只是个平凡人。遇上陆路，便是他一生的劫。
记得他是怎样强吻了陆路，记得他在法国时的那一通电话，记得他背着陆路徐步缓走⋯⋯他就像是空
气，在她的身边，少了便会心痛，窒息。他对陆路的爱，不言而喻。他爱她，刻骨而又坚决，像要融
进骨血里，印到生命里。终究是爱情。终究是命运。似乎NN一直以来给我的就是这样一个利索的影
像。敢爱，亦敢恨，多少带着丝丝惶惑。在《青春》里，我这样感觉;看沧海，我也这样感觉。丁辰，
我实在不知该如何来叙述此时的心情。我可以不爱陆路，不爱清珂，但一定会爱她。陆亦航与清珂，
我想过让他们在一起。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有归有宿才完整。殊不知，NN给了一个不死不休的结
局。但仔细想想，这也许才是真正的人生常态，世事哪能尽善尽美？人似乎都有着和陆亦航一样的劣
根性。人又似乎都看不透。爱我的我不爱，不爱我的却深爱。我的幸福，是缠绵在你的谎言中，永远
不愿醒来；我的快乐，是荡漾在你的柔波里，盘踞在你的心里；我的满足，是能够每天融入你的脉动
，聆听你的心律；我的心愿，是和你一起在甜蜜中徜徉，在艰辛中跋涉，哪怕吃糠咽菜，平淡无奇⋯
⋯我想，这是许多女孩子不可言语的梦，那样美，那样美。感谢NN给予的一个故事，一个折射着部
分人世的故事。感谢NN给予的一个梦，一个编织着部分女子心愿的梦。2013.11.28
6、看完这本书，我就深深地爱上了沈先森，虽然他有时候有点恶劣，但那都是因为爱。强迫陆路，
囚禁陆路，都是因为他深爱陆路。我也同样爱陆亦航，不知道为什么，以前看书都不喜欢男二，也许
是因为感情洁癖，不喜欢女主和除男主以外的男人接触，但陆亦航真的让我心疼了，他所做的一切，
也只是因为他爱陆路。原本看这本书，不是为了内容，而是为了作者，就是我亲爱的那夏小姐，但是
内容真心没让我失望，期待你的下一本书，我知道是青春2，快快交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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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有时尽》

7、　　作为《沧海有时尽》的责编，我想我是除那夏之外最熟悉这个故事的人了。怎样去定义它呢
？记得我对一个读者是这样回答的，这是一个你看着会忍不住嘴角泛起微笑的故事。　　痛苦大抵无
法感同身受，但我相信幸福和快乐是能被感染的。就如同，我看到故事中的陆路，对沈世尧由抵触到
慢慢接纳，再到心生依恋，明明骄傲如刺猬的两个人，却最终相互妥协和依偎，这种最简单也最难得
的幸福与美好，总免不了让人心向往之。　　书中记得最深的一句话是，当你遇见想要共度一生的人
时，你就会变得格外认真，因为那是destiny。也许，陆路此前爱过的伤，受过的痛，也只是为了与沈
世尧命定的相遇。而沈世尧之前游戏花丛，却从未把心放进去，直到遇见陆路，才知道当爱情来时，
如命运般强悍而不可抵挡。所以他顺从了自己的心，去侵占陆路的心。却在两心渐渐相依时，因为一
个潜藏的导火索，在两人之间划开一道不可弥合的距离。　　即便强势腹黑如沈世尧，在遇上陆路之
后，也难免患得患失。或许感情中总是这样，谁先爱了，便失尽城池。而他唯一的砝码，不过是以真
心去换她的真心。　　最后，用题记来作结吧！　　你愿意相信，日升月落，沧海桑田后，仍有一段
值得交付的感情，等在时间尽头吗？　　我愿意相信。　　沧海尽头，终有天长地久。　　
8、或许是某种癖好，我爱男二胜过男主。也许是他与女主的过往更令我动容。就如《沧海有时尽》
里的陆亦航，就是这样一个令我动容的男二。或许在别人看来，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主角，何必
以男二简称。当然，那只是因为我认为他在陆琏城陆路的生命中，或许是渣渣都不剩的了。陆亦航年
少时似乎除了读书好皮相好之外就没有吸引人的地方了。可是陆琏城偏偏地就喜欢上他了，从讨厌到
喜欢，似乎就是那么一瞬间的事情。心里的温暖之处与他相互感应，慢慢地心里那个位置就让他住了
下来。陆琏城没有想到是【包括我在看第一期连载的时候也没有想到的⋯⋯我是不是太挫笨了⋯⋯】
她心尖尖上的男子，竟然会利用她⋯⋯利用她亲手害死了自己的父亲！陆琏城的梦，破碎了。她心尖
尖的那个位置，那个属于陆亦航的位置已经与她交融，纵使万般疼痛，也抵不上失去父亲失去家的痛
苦。只是，如果让他一直住下去，她还不如死了算了。少女总是任性，总是想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给
心爱的人。可是当心爱之人伤害自己到体无完肤的地步，总该离开了⋯⋯其实如果陆亦航在当初能够
勇敢一些，告诉他真相，阻止这一切，结局是不是就会不一样。可是令我动容的男子啊，他没有这样
做，他怕失去现在已经拥有的一切，包括⋯⋯陆琏城。呵呵，说到底，他失去了所爱。【终于看开爱
回不来啊！】心疼陆琏城，是真的。我喜欢“陆路”这个名字。陆琏城已经死了，死在陆亦航手里，
死在她自己手里，死在宋清远手里。陆路在沈世尧的怀里重生。或许在当初，沈世尧也曾年少轻狂，
也曾疯狂地迷恋某个女生。不像现在的既腹黑呀又会卖萌呀。他或许也没有想到，陆路会从一开始的
小“道具”变成携手一生白头到老的人。命运真是一只最神奇的魔术棒，将他们的生活变得一次又一
次地令人惊呼。陆路大概也没有想到，这个自己拼命躲着的家伙会与自己越来越亲近，最后给予她在
这世上她曾一度以为消失的爱。沈世尧其实是一个很细腻而霸道的家伙，他总想要给陆路一下小惊喜
从而希望陆路可以慢慢地摆脱之前的伤痛而爱上他。每个男人大概像他这样就好，陆亦航太智能了些
。想到沈世尧愈“攻”愈进，陆路步步紧退。【哈哈这正是一副和谐的画面。】祝他们可以幸福，在
秋天种下一个沈世尧，我想会在来年收获可爱的小沈萌或者小路呆。丁辰也是令人心痛的姑娘。那般
苦苦地爱一个人，藕断丝连。画数不清的钱去买杜鸣笙的专辑，不管是不是唱给她的歌都悉数听遍，
边爱边折磨。【对你偏爱，痛也很愉快】大概说的就是这样。每个姑娘都希望每天早上一睁开眼所爱
之人躺在身边，安眠。轻轻拂过他或粗糙结实或光滑柔软的皮肤，轻轻地吻上去。因为爱。或许这就
是丁辰的奢望。如梦初醒乍如昨，往昔不复叹流年。
9、感谢有一份运气让我认识了那夏，首先我很喜欢她的笔名，那年夏天，我总是会脑补很多故事。
最开始吸引我的是《沧海》这个名字，曾经听到过很美的话，说蝴蝶飞不过沧海。蝴蝶千辛万苦来到
沧海，才发现海的这边从没有等待。看完这篇文，我想说，你看，沧海也有尽头呢。我觉得这是一种
缘分，女主叫陆路，我真的好喜她啊。我最喜欢也最想去的地方是普罗旺斯，因为多年前许下的一个
承诺，带我闺蜜去看普罗旺斯的薰衣草，那是她最爱的风景。人人都爱六月薰衣草花开时的盛景，可
是陆路却独独喜爱十二月覆盖着白雪的花茎，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女孩子啊，后来我才知道，只不过
十八岁那年她和心中所爱去普罗旺斯时正是冬天，早已没了紫色的花海，大概是因为和自己喜欢的人
，就算是一片晶莹的雪，倒不失为人间好时节！反正年轻时爱一个人，做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是
和他在一起。直到后来陆路遇到沈世尧，才发现，他才是她生命中那个若彩虹般的人啊！陆路初遇沈
世尧是以他绯闻女友的助理的身份，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却在刺眼的闪光灯下被他强吻，这真的不
是一段恋情美妙的开始。那个时候在陆路的心中，最重要的位置还是陆亦航，她还会想起他吻她时的
画面，即使已经是六年之后，即使一切都尘埃落定，就像她还会为他流泪。就算是再虚伪卑鄙不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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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也会留下一些美好珍贵有意义的东西，陆亦航对陆路而言，就是这样的存在，而陆路也靠着这
些东西，活到了现在。我一直觉得陆路是一个很坚强，她可以流着泪为酒店老板娘接生，告诉她一定
要撑下去，因为她的孩子在等她。陆路的母亲在生她的时候难产而亡，这份痛，也许只有经历过的人
才会懂，没有母亲的守护，那么多的背叛分离，无数次痛苦的快要死去，也只能一个人去面对，没有
人依靠的时候，我们只剩坚强。她总是怪自己太蠢太笨，十八岁那年做了仇人手中的利刃，刺向的是
自己的爸爸，还不孝的没有赶上见父亲最后一面。父亲一辈子为之奋斗的产业也拱手让人。现如今的
陆路聪明，勇敢，懂得分寸，几乎完美，却虚假得仿佛戴了面具，大概是沈世尧喜欢一直以来用一副
完美的面目世人，却讨厌旁人如此对他，这样的女孩子会让他有兴趣，所以他们的人生才会有交集。
尽管陆路平日里已经习惯压抑隐忍，内心却还是当年那个愚蠢又冲动的小姑娘，所为了和沈世尧划清
界限，能做到毫无顾忌的脱下礼服。我没想到沈世尧会追出来把她的鞋还给她，还坏坏的将她抱在怀
中。本想过不会再见，陆路却不知沈世尧早已经对她交了心，也不打算放过她。沈世尧没遇见陆路之
前可以说是万花丛中过的豪门公子，可是自从遇到陆路以后。竟也要用手段，逼得她留下，天知道他
本来是多高傲的人啊。缘分就是这么奇妙，为了躲避陆亦航，随便进一个包厢都能碰到他，而沈世尧
却记得她酒精过敏。在陆路挨了费南雪一巴掌只能默默受着的时候，沈世尧会用一杯红酒来替她出气
，带她去散心，告诉她要正式追求她。就像沈世尧说得，不强势根本不足以撼动陆路。所以下了飞机
千里迢迢来看陆路，为她做饭。而陆路当时撒谎说陆亦航已经死了，谎言被拆穿，所有人的命运都被
改变。如果陆路没有在医院里亲沈世尧，想断掉她自己对陆亦航的念想，可能没有接下来的故事。沈
世尧准备了三个月带着陆路去瑞士见父母，陆路都不知道她多了多少笑容。每天出入沈世尧的公寓，
为他做饭煲汤，这漫长的六年，只有这几个月，才让她感受到久违的幸福与平静。当陆亦航拿着录音
笔出现在沈世尧面前，那么骄傲的人，怎么能接受陆路是因为要忘了另一个人而利用他呢，感情的世
界容不得半点欺骗。一切都真相就这样被剥开，陆路想告诉沈世尧想和他在一起，得到幸福，可是她
怕他更加厌恶她。她想要逃跑，沈世尧确实有了恨，以至于后来要用收购案威胁，也要把她留在身边
，这场婚姻，本就是他爱她多一点，他还惦念着欠她的一场正式求婚。知道做错一件事后还要错下去
其实是很难的，可是不一错再错，他只想挽留她。在爱情面前，理智，尊严，原则都是微不足道的。
他们婚后生活还是像婚前那样，不远不近不打扰。墨墨住院那段时间，是他们关系最为缓和的时期，
陆路不知道，沈世尧会经常看着她睡觉，睡梦中的陆路都是不快乐的，他也开始迷茫，当初近乎顽固
的坚持的对错。当他说出生下这个孩子你就离开我时，我不知道沈世尧是如何劝自己接受陆路的离开
，放手两个字说起来何其洒脱。后来陆路生下了可爱的小嘉懿，终于看清自己的心，不想再和过去一
样，而是勇敢的承认，她爱他。他不是她的亿万星光，他是她独一无二的月亮。我不愿看到六年前的
陆路，或者说那个时候她还叫陆琏城，就像一具会呼吸的尸体，曾经陆亦航是她心尖的朱砂痣，终成
了那抹刺眼的蚊子血。后来再见面，陆路可以做到把他咬的鲜血淋漓，对，她是恨他，却也没想过要
报仇，过去的一切都已经发生，再怎样努力也无法抹杀。所以陆路一直在向前走，就算醒来是黑夜也
没关系，也许明天再睁开眼睛，就是天亮了呢！后来若不是陆亦航让清珂代言，我想他们不会再见。
而陆亦航是真的很爱很爱陆路，他的一生都是身不由已，只是养母一个报仇的工具，他从不想让陆路
受到伤害，没想到伤她最深。在听到陆路说：陆亦航，我后悔爱过你！陆路总以为是他带走了属于自
己的幸福，其实是她剥夺了他最后的希望啊，被她真心爱过这件事，是陆亦航人生中最好的事。听到
陆路那句话出了车祸，明明还有体温，明明还有心跳，就那么死掉了。当宋清远把六年前陆亦航去普
罗旺斯摘的一束薰衣草交给陆路，还有年少时她砸他的那块砚台，我才知道，陆亦航真的很爱陆路，
他只是命不好。清珂是很美好的女孩子，多么像六年前的陆路，那样美好的女孩子，人间走一遭，却
为陆亦航受了一身的伤，人的出场顺序真的很重要，陪你喝醉的人注定不能送你回家。患上很严重的
抑郁症，独自写好遗书，为父母安排好以后的生活，唯独没有提到陆路和陆亦航，这便是清珂，不愿
意将一切怪罪到他人身上，甚至为了不给公司添麻烦，拍完新戏最后的戏份，才走的。真的是很傻的
女孩子，明明傻人有傻福，为什么却是最早的离开人世。我会想她到底爱陆亦航什么呢，想不通，就
是爱啊。无法回头的，都是生命里的好时光。有些路一定要自己走过，才知道什么叫荆棘密布；而有
些人，也一定要自己遇见。清珂见陆亦航第一面，便误了终身！丁辰是我最心疼的女孩子，比起陆路
，她没有那么幸运。Author，我更愿意叫他杜鸣笙。丁辰一直在父亲和他之间挣扎，既无法说服父亲
的想法，Author也不会放弃唱歌。就像丁辰说的，他们只是偶尔睡睡的关系，是有多绝望才能做到这
一步呢，偶尔见一次面，就像他们在马尔代夫一样，只是一对普通的情侣却是最熟悉的陌生人。这大
概是命吧，放不下杜鸣笙，只能认命。后来丁辰失去了孩子，那一刻她忽然看开了，花了八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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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斩断所有的渴望，将所有的星光和泪光，全部归还。丁辰终于恋爱了，一个温暖，不会与她互相伤
害的人，从此她是一个大人了，人生苦短，所以要拼命追逐幸福啊！我相信她会很幸福。最后的最后
，一切都会释然，就像宋清远，这些年来她一直不快乐，一生都赔给了仇恨，陆亦航是她的殉葬品。
现在和对错比起来，她希望陆路未来快乐。我们沈先生和沈太太经历那么多，终于很快乐很幸福的在
一起。他不是她的亿万星光，却是她世界里独一无二的灿烂千阳，纵使沧海腐朽，此生不悔亦无憾。
我愿意相信，日升月落，沧海桑田后，仍有一段值得交付的感情，等在时间尽头等待你的到来。PS:我
的姐姐叫陆路，一模一样的名字，光是这个名字，我就想着一定要看看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真的让我
看得很揪心，每一个人物都是那样渴望爱却又在互相伤害，有时候我就在想既然知道求不得爱别离这
样的苦痛，那为什么还要让自己受伤，何不放手呢，可是当我看到沈世尧对待陆路那样的温情暖心。
我又会想爱情大概是最难看透的感情，身不由己，逃不过这一个情字。我记得13年那个哭的像傻瓜一
样的那那子，记得你在凌晨三点多敲完后记，真快啊，三年过去了，我记忆里的你一直是笑的很帅的
样子，在微博上看见你真的很幸福很幸福，昨天老公陪着你浪漫的过七夕，我想这便是人间好时节！
我们终将忘记一些人，也会找到那个陪你看风景的人，继续探寻这人世间的精彩！
10、那是更小的时候，爱情的种子还未在心中萌芽，读了一个蝴蝶飞不过沧海的故事，只觉得一个故
事很美，于是乎，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蝴蝶，爱上了沧海桑田的故事。后来看到了“蝴蝶效应”这
一个名词，一只海鸥煽动翅膀足以改变天气情况，只不过爱德华在后来的演讲中，将海鸥换成了更具
诗意的蝴蝶。那陆亦航呢？他是不是改变了陆琏城一生的蝴蝶。 年少时爱上的少年啊！一样的温润面
庞，一样的高大英俊，我之所以爱上你，只是因为你是你。只是因为你是陆琏城的陆亦航。真的如果
我是陆琏城，我爱的一定是陆亦航。那个陆路不识他真面目的陆亦航。年少时，我爱你深入骨髓，成
为你的新娘是此生最大心愿。再后来旧情人狭路相逢，如遇晴天霹雳，对你的痛恨有都是因为曾经深
爱过。山中一日，世上无论多少年，他们都回不去了。陆路也应该没想到，他们还能那么轻松地进行
对话，“当然是我男朋友了。”最难骗过是谎言，一个谎言总要用无数谎言去掩盖；最难敌过是时间
，所有的容颜，所有的爱恨都将泯灭，成为灰烬。我最后遇到的人定会将我于水深火海中拯救。这个
人是陆路的沈世尧。初遇时，两个人都是爱撒谎的小骗子。他遇到的她，已不怕背叛，伤害，失去，
因为已被伤害太深；她遇到的他霸气温柔孩子气⋯⋯当然这些面只在她的面前毫无保留地展现。可这
样的组合似乎也不错。“没什么，就是想让你听听我这边的声音，这样的话，就好像你也在这里。”
那个倨傲的人也会说出这样的话，你还有什么理由不爱他呢！正所谓爱久见人心。陆路爱了，我也爱
了。我不怕把曾今的伤痛从演，因为我知道我一定会遇见沈先森。当初看V姐的南风时，最最打动我
的，其实是谢飞飞，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她都是头牌兵，不计得失的付出。而沧海中，我对丁辰的
喜爱，一点也不低于陆路，不低于沈世尧。那么好的姑娘，那么死心眼的姑娘，你说你不爱杜鸣笙会
死啊！那么骄傲的姑娘，和陆琏城王见王的姑娘，却为了一个杜鸣笙而变得柔软，我该叹一句这是爱
情的力量吗？不过，如果你不是这样的姑娘，我也许就不会爱你了。当然，我还应该谢谢杜鸣笙。如
果不是他，如果不是爱了一个人，丁辰和陆路的关系怎么会发生一点小反应了。小六，那就回来吧。
陆路从新站在有爸爸的故土上，丁辰无疑是最大的功臣。我爱这个义无反顾地爱的姑娘。沧海之中，
宋清远，清珂，他们都是有血有肉的，活在我们身边的人。而我最爱的是那个父亲的形象，谁说父爱
是深沉的无言的，爱就大声说出来。我只知道这个父亲真的很有爱，生死瞬间，惦记的还是他最亲爱
的女儿。亲爱的姑娘，请你不要担心。沧海的尽头，有着沈先森呢！有丁辰，还有那个在天国，生活
得很快乐的爸爸。沧海有时尽，我们的感情永无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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